
桃園縣政府第 794 次縣政會議紀錄 

 

時間：100 年 4 月 07 日上午 9時正 

地點：本府 12 樓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記錄：科  長 林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玲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頒獎 

一、表揚本縣「財團法人台灣省桃園縣桃園市天主教沙爾德赫聖 

保祿修女會」來臺服務 50 週年，貢獻卓著，獲頒獎座乙座。 

－主辦單位：民政局 

二、頒發本縣 99 年度優良殯葬禮儀服務業者，各獲頒獎牌乙面。 

－主辦單位：民政局 

（一）觀天禮儀社 

（二）天成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

三、頒發本府所屬機關 99 年度機關檔案管理初評前三名，各獲 

頒獎座乙座。 

－主辦單位：秘書處 

（一）第一名 桃園市戶政事務所 

（二）第二名 蘆竹鄉戶政事務所 

（三）第三名 龜山鄉公所 

四、呈獻本府榮獲內政部消防署「99 年上半年強化各級消 

防機關救災能力評比考核」全國團體組第四名，轉頒發獎牌乙面。 

－主辦單位：消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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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呈獻本府榮獲內政部 99 年「災害防救深耕 5年中程計畫」特 

優獎牌。 

－主辦單位：消防局 

主席： 

天主教沙爾德赫聖保祿修女會對本縣醫療貢獻卓著，是愛護台灣 

的最佳表率，期望各界給予支持協助。本府各局處及各公所對於 

慈善機構或人士推展服務民眾的志業，應予行政上最大的支持。 

殯葬業係生命事業，恭喜各位獲獎業者，希望各位能發揮移風易 

俗的功效。 

消防救災係政府的重要工作，感謝消防局的努力。 

參、宣讀上次會議紀錄 

主席：無修正意見，會議紀錄確定備查。 

肆、提案討論 

一、提案單位：交通局 

案由：訂定「桃園縣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」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提案單位：民政局 

案由：為修正「桃園縣宗教事務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」

（草案），提請審議。 

復興鄉公所林鄉長信義補充建議： 

本案第三十四點有關評鑑之規定，曾有反彈，是否應修正？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本草案第十八點第一項「經法院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二

千萬元及當年度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本縣宗

教財團法人，」，「及」改為「且」，修正為「經法院登記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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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總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且當年度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三千

萬元以上之本縣宗教財團法人，」。本案修正通過。 

（二）第三十四點非屬本案修正內容，請另案討論。 

三、提案單位：財政局 

案由：為本縣平鎮市德育段 116-4 地號等 3筆縣有土地出售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葉秘書長秀榮補充建議： 

未來財政局有關土地出售或合併開發使用案件，請加會城鄉局及 

地政局，地政局可就計畫開發方式提供意見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財產處分案件未來除現況說明外，亦應說明原來取得原因；

並且除徵詢各局處有無使用需求以外，亦應與城鄉局、地

政局溝通，以了解未來都市計畫完成後之土地價值、注意

土地使用分區等事項。 

四、提案單位：主計處 

案由：為「9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」工作，自 100 年 2 月 16 日展開

至 8月 15 日止，請各鄉鎮市長全力支持配合，期每 5年辦

理一次之農林漁牧業普查業務能圓滿順利完成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：請各鄉鎮市長督導與鼓勵參與普查工作之同仁。 

伍、臨時動議 

一、城鄉發展局吳局長啟民報告： 

營建署 101 年度城鄉風貌補助須知業於 3月 18 日函轉各公所，分 

為 4月、6月、8月三階段審查，其中 4月份本府將於 14 日停止 

受理案件申請。規劃設計類最高可爭取 200 萬元，工程類最高為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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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 5百萬元。 

因每個階段每縣市最多僅可提出 5個案件，請各鄉鎮市長督導所 

屬業務單位詳讀補助須知，提出優良案件，本府將針對評審前 5 

名者，提報中央審查。 

葉秘書長秀榮補充建議： 

（一）城鄉局之 4月 14 日截止日期，對公所而言頗為短促，6月 

份及 8月份階段請提前辦理，各公所若 4月份未及送件，務請於 

另兩階段審查時提出。 

（二）公所提案及計畫若有不周詳處，城鄉局請主動協助修正， 

城鄉局亦請主動建議各公所適合的計畫。 

主席裁示： 

各鄉鎮市公所請積極爭取，踴躍提案。 

二、龍潭鄉葉鄉長發海： 

華映、友達污水改排老街溪案，請縣府協助，並應了解事實的來 

龍去脈。 

環境保護局陳局長世偉補充建議： 

華映、友達改排案須補正卻未補正，且已逾補正期限，目前本局 

業已退件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府依據最原先許可排放之相關環節，作為處理原則。 

陸、交辦事項辦理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第 1案之交辦 1、交辦 2解除列管，交辦 3俟研商會議達成共識後 

解除列管。 

第 2案解除列管，持續加強便民服務事宜。 

柒、主席提示暨結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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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今（7）日本府舉辦潑水節記者會，本縣境內有近 5萬名泰國

勞工，而潑水節係泰國重要節日，並具有神聖祈福的內涵。過去

本縣舉辦潑水節，僅侷限於泰國勞工參加；然而潑水節活動深具

觀光價值，可發展為系列活動，介紹泰國的文化、飲食、服裝、

舞蹈等。潑水節可成為本縣特色，並請觀光行銷局及文化局加入，

與勞動局共同規劃推動。 

二、本縣已升格準直轄市，本府各局處及各鄉鎮市應如直轄市一

般全縣一體，所有跨鄉鎮市的計畫，如老街溪開蓋、南崁溪亮點

計畫、花卉園區、航空城、鐵路捷運化等，均需大家共同努力， 

行政一體。 

目前各鄉鎮市政策如福利措施與清潔隊等，做法不一，未來將就

先進做法於縣政會議進行溝通，以求全縣一體。 

三、觀光是今年度施政重點，各局處應將觀光納入施政中，讓本

縣發揮地理位置優勢，使觀光更精緻化、更富吸引力。 

捌、散會  上午 9時 5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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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 100 年 4月 07 日第 794 次縣政會議 

各鄉鎮市出席人員： 

桃園市公所呂副市長朝福 

中壢市公所陳主任秘書玉明 

平鎮市公所呂主任秘書超群 

八德市公所何市長正森 

龜山鄉公所張秘書忠發 

蘆竹鄉公所徐主任秘書藍科 

大園鄉公所游主任秘書昌漢 

新屋鄉公所黃主任秘書紹轅 

觀音鄉公所劉主任秘書奕發 

復興鄉公所林鄉長信義 

龍潭鄉公所葉鄉長發海 

大溪鎮公所黃鎮長睿松 

楊梅市公所彭市長聖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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